关于举办“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演讲比赛的通知
为隆重庆祝伟大祖国70周年华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根据团省委《“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方案》文件精神，校团委决定举办“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演讲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 

二、活动对象：

全体本专科在校生

三、演讲内容：

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畅谈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地区、学校、个人的今昔变化及取得的非凡业绩，或者抒发报国之志、爱国之情，以此激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拥抱新时代，砥砺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表达青年学子对祖国、社会的独特感受和自身体验，展示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和远大抱负。 
四、比赛安排：                           
1.初赛：9月24日前，各学院分团委自行组织选拔，择优推选2-3名选手参加复赛，各学院选拔结束后及时将结果上报校团委。

2.复赛：9月27日进行复赛，校团委组织评委进行选拔，择优推选优秀选手参加决赛，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3.决赛：时间定于10月上旬，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演讲要求：

1.演讲内容必须紧扣主题，积极健康向上，结合实际，以事实说话，小中见大，观点正确，演讲稿须为原创稿；

2.演讲时间为6分钟，超时酌情扣分，演讲时须脱稿，不得照稿宣读；

3.选手演讲表达要自然流畅，优雅大方，要做到语言准确生动，声音清晰洪亮，仪表端庄大方。

六、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

七、注意事项

1.各学院要充分发动学生，做好活动的宣传动员工作，组织好学院初赛。复赛、决赛阶段各学院需组织学生交流观摩。

2.各学院需在 9月24日前以学院为单位将推荐参加复赛学生报名表报至校团委（联系人：周春阳15628692358），每个院推荐2-3人，推荐名单需学院负责人审核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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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委

2019年9月18日
1、报名表：  

武昌首义学院“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 ”
主题演讲比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一寸免冠照

	民族
	
	出生年月
	
	

	学院
	
	专业班级
	
	

	微信号
	
	电话
	
	

	学号
	
	邮箱
	
	

	演讲内容

（可另附页）
	

	获奖情况、各类荣誉

（附证书、奖状复印件）


	

	辅导员意见
	院分团委审批意见

	
	  
盖    章


2、 评分标准（总分100分）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演讲内容 （ 40 分 ）
	思想内容要紧紧围绕主题，观点正确，鲜明，内容充实、具体、感人 。（20分）

	
	材料真实 、典型、新颖，事迹感人 ，实例生动，体现时代精神。（10分）

	
	演讲结构严谨，文字简练、流畅，构思巧妙。（10分）

	语言表达 （ 35 分 ）
	用普通话 ，语言规范，吐字消晰，声音哄亮圆润。( 15 分 ）

	
	演讲表达消楚，流畅，自然。( 10 分 ）

	
	语言技术处理得当，语速恰当 ，语气、语调 、音量、节奏有张有弛。（10分）

	形象风度 （ 15 分 ）
	精神饱满 ，会运用姿态 、动作、手势、表情等表达演讲主题。( 15 分 ）

	综合效果 （ 10 分 ）
	着装、举止自然、得体，端庄大方，有风度，富有感染力。 ( 5 分 ）

	
	与听众共鸣 ，演讲效果良好，时间在 5 分钟左右。(5 分 ）


